芒市司法局2017年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
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项目预、决算情况
2017年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基本建设项目支出1个（芒市司法局业务用房），财政预算安排100万元。行政项目2个，财政预算安排业务费14万元（其中：社区矫正经费9万元、“七五”普法工作经费5万元）。2017年基本建设项目支出100万元，行政项目业务费支出7万元。
二、取得绩效
（一）法治宣传教育
[bookmark: _GoBack]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拓展法治宣传渠道，确保普法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制定全市2017年法治宣传工作要点，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重点内容。年初召开全市普法工作部署会，对法治宣传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并与全市60余家单位签订了普法责任书。二是用新媒体开展宣传。充分利用板报、微信平台等形式宣传。截止2017年10月20日，单位微信公众平台共发布工作动态信息108条。三是完善法治宣传工作考核评估和奖惩激励机制，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列入依法治市考核内容，促进了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规范、有序的地开展。四是创新宣传形式，广泛开展法律宣传教育。2017年全市各级各部门以各种宣传月（日、周）、重要节点为契机，以法律“6+2”为载体，采取多种有效形式，重点加强公职人员、青少年、农民和外籍人员等对象的法治宣传教育，确保了普法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活动取得实效。在“修远大讲堂”中开展了与法律法规有关的课程讲座17讲，参训人员达11000余人次。组织了全市134个单位（含学校及医院）参加了国家公职人员学法用法考试及日常学习。开展了“校园安全周”宣传活动，宣讲安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主题讲座200余场，受益师生10万余人。打造了“芒市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组织在校师生参观、学习30余场次，受教育人数达2500余人。五是明确主体，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建立普法责任清单制度，推动各级国家机关把普法纳入本部门工作总体布局中，在做好本部门普法的同时，围绕热点难点问题向社会开展普法。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在执法司法实践中广泛开展以案释法和警示教育。截止2017年11月，全市各级各部门共展法律知识讲座（培训）370余场次，宣传活动600余场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册）12万余份、展出宣传展板500块、播出电子滚动屏或悬挂宣传布标330余幅、发放普法环保袋4万余个，接待法律咨询350余人次。六是加强普法阵地建设和软件投入。完成了芒市镇芒晃村全省村居（社区）法治宣传教育示范点建设。编印了宪法、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知识宣传画册各1万份，环保袋1万个。针对缅籍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节选中文、缅文的法治宣传册共5000份，发到市外籍务工人员管理服务中心和各乡镇、街道、农场进行广泛宣传。
（二）社区矫正和刑释人员管理
1.社区矫正工作。截至2017年11月30日，我市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645名，累计解除1289名，实有在册356名。调查评估委员会开会讨论调查评估人员35名，其中监狱、法院委托办理调查评估22名、居住地变更评估13名。一是定期召开社区矫正工作成员单位联席会议，进一步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和任务。二是初步完成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建立了报到登记室、档案室、远程探视室、教育培训室、宣告室、心理矫治室、检察室、警联室、刑罚执行室、指挥控制中心，各种制度上墙，公开透明执法。三是严格开展调查评估审批。截至2017年11月，调查评估委员会开会讨论调查评估人员35名，其中监狱、法院委托办理调查评估22名、居住地变更评估12名。四是加强日常监管。明确了周听声月见面制度，做到有登记、有谈话笔录，对7名未周汇报的矫正对象发出书面警告8份。对符合低保条件的9名社区服刑人员协助办理低保手续。在节庆日到困难社区服刑人员家中走访、慰问，社区服刑人员生病时，主动到医院或家中进行看望，共计6人次。开展集中教育39场次，社区服务42场次。走访社区服刑人员211人次，排查出2名社区服刑人员脱管状态，并及时整理材料上报相关部门备案。对不服从监管的2名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收监执行。与13个司法所签订了《芒市司法局迎接党的十九大安保维稳信访工作目标责任书》，司法所与社区服刑人员签订承诺书，层层压实责任。
2.刑满释放人员管理工作。截至2017年11月，我市累计接收刑满释放人员2064人，其中：重点帮教44人、一般帮教2020人。今年新增刑满释放人员221人。主要从一是做好刑释人员信息管理系统刑释人员和在监服刑人员的信息核查，信息核查率95%以上。二是走访刑释人员，特别是重点人员，帮教落实责任田189人次，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三是配合监狱对刑释人员进行回访，对在监服刑人员家属进行探访。截至2017年11月配合回访36人次。四是稳步推进远程探视帮教工作。截至2017年11月申请远程探视330份，探视成功252次，等待探视12次，为本地群众节约了时间及成本，便民利民惠民平台工程得到充分体现。
（三）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以覆盖社会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为落脚点。一是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查，实现我市法律援助工作“三个明显提高”（即办案数量明显提高、服务质量明显提高和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明显提高）。加强对各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管理，对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认真审查，切实为辖区弱势群众解决难点难题。截止2017年11月，芒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受理法律援助225件，其中民事案件103件，刑事案件122件。受援人中涉及妇女64人，未成年人87人，农民工7人，精神病人3人，少数民族99人；代写文书34份。“148”接待群众来电咨询209件，来访咨询279人次。二是注重宣传，开展法律援助宣传7场次，发放《法律援助条例》、《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法律服务工作实施办法》等法律援助宣传材料70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45人次。三是顶层设计，与百度公司进行合作，实现援助中心精准定位，可导航直达法律援助机构，地图中可查看中心职能、工作时间、联系电话等，方便了群众。
（四）基层管理
按照抓基层、打基础、促发展的工作思路，紧扣基层规范化建设和社会稳定开展工作。
1.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扎实推进“国门”司法所、省级规范化司法所创建以及中缅边境一线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今年成功申报了勐戛“国门”司法所、轩岗省级规范化司法所创建，目前两个所正在筹建中。
2.人民调解工作。全市有人民调解组织115个（其中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11个，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1个，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80个，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14个，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2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1个，妇女儿童权益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1个，其它人民调解委员会5个）。今年，芒市司法局还同德宏州司法局、德宏州工商联、芒市工商联筹建了5个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目前，全市共有人民调解员2518人。人民调解工作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调解网络格局。大量的民间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矛盾激化，充分发挥了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来源于基层，接近群众，便民、亲民、利民、不收费等“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截至2017年11月，共受理调解各类矛盾纠纷750件、调解750件,调解成功739件，成功率达98.5%，涉及当事人3363人，协议涉及金额达1893.79万元。市医调委受理医疗纠纷10件，主调8件（调解成功7件、建议走诉讼程序1件），协议涉及金额73.18万余元，参与调解2件，调解成功1件，协议涉及金额17.69万余元。全市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摸排纠纷线索91件。为营造和谐社会环境不懈努力。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单位将继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严把绩效目标编制质量关，扎实做好预算绩效目标执行情况动态监控，深入推进重点项目绩效自评，做好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理念。 

